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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20,000,000 股为基数，向

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5 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0,000,000 元（含税）；

同时以总股本 120,000,000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共计转增 48,000,0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68,000,000 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进行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电电机 603988 无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锴 张少静 

办公地址 无锡市高浪东路777 无锡市高浪东路777 

电话 0510-85628128 0510-85628128 

电子信箱 liuk@sec-motor.com liuk@sec-motor.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主要业务范围：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是研发、生产和销售大中型直流电动机、

中高压交流电动机、发电机、电机试验站电源系统和开关试验站电源系统等成套设备。 

经营模式：公司经营模式主要为订单式生产，根据客户的需求设计生产相应产品并提供全套

的专业化售后服务。公司营销网络覆盖全国各地，采取展会销售以及网络推广营销两种模式配合

开拓海外市场，在国内外已拥有一批稳定的客户和合作伙伴。公司一直专注于电机及自主创新技

术的提升和扩展，向终端客户提供优质电机和一体化产品服务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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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情况说明：公司属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中的电机制造业。报告期内，我国宏观经济

形势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机械工业市场需求虽有所回暖，但总体需求仍然有限，

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经济运行仍将处于波动调整状态，总体态势仍不容乐观。电机作为工业装备

的主要配套产品，主要服务的钢铁、煤炭、电力、石油、化工等行业普遍属于高能耗行业，且经

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各类机械产品的社会保有量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对在役设备的更新改造维

护已成为需求中的重要部分，为实现工业节能降耗和“十三五”节能约束性目标，高效节能电机

设备更新换代的需求将逐步显现，促进工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设备需求也将维持一定的增速。据中

国电器工业协会中小型电机分会 2017 年度统计数据显示，我公司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排名第四位。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年 2016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5年 

总资产 908,328,901.36 835,871,408.10 8.67 806,437,458.61 

营业收入 307,558,151.93 233,808,694.33 31.54 276,366,55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82,306.53 23,890,817.16 38.47 42,770,47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693,724.78 19,764,286.63 35.06 33,885,56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67,127,426.76 646,045,120.23 3.26 635,754,303.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924,775.61 30,889,683.62 64.86 18,222,614.8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0 -6.67 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0 -6.67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5 3.73 
增加1.32个

百分点 
6.89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2,080,987.81 63,960,808.44 72,601,058.81 98,915,296.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48,270.82 8,819,063.78 6,339,377.45 8,975,59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247,415.34 7,309,941.14 5,728,606.73 5,407,76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32,483.18 18,871,388.04 -1,417,290.02 24,438,194.41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 / 5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04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王建裕 0 36,000,000 30.00   质押 21,600,000 境内自

然人 

王建凯 0 32,400,000 27.00  质押 20,805,000 境内自

然人 

王盘荣 0 18,000,000 15.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深圳前海惠民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盈

胜 1 号私募投资基金 

 2,595,931 2.16  无  未知 

郭昭煜  857,586 0.71  无  境内自

然人 

周跃  850,100 0.71  无  境内自

然人 

丘建寨  721,350 0.60  无  境内自

然人 

黄辉  614,650 0.51  无  境内自

然人 

黄美松  531,400 0.44  无  境内自

然人 

西藏藏华工贸有限公司  456,956 0.38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建裕、王建凯、王盘荣父子三人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除上述情况之

外，公司不知晓上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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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017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良好，盈利能力稳步增长。报告期内，受宏观经济形势和大中型电

机行业形势的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75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375 万元，增长 31.54%；

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919 万元，增长 38.47%；完成 2017

年度预计 3500 万的净利润计划指标值的 94.5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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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

的要求，公司将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

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同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

目之上单独列表“其他收益”项目，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企业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

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12 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

根据上述准则的规定进行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财务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

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

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7〕30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公司编制 2017 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

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减 2016 年度营业外收入 119,605.22 元，营业外支出 7,250.00 元，调增资

产处置收益 112,355.22 元。 

上述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

资产产生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